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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秉持教育發展綱領之「國際視野」教育願

景，以培養國際化關懷、強化國際化學習、營造國際化環境及拓展國際化

視野為使命，爰整合地方資源、規劃發展重點及推動國際教育永續發展，

訂定及執行國際教育中心總體工作計畫，並設置任務編組性質之嘉義市

（以下簡稱本市）國際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國際教育中心），以協助推動

國際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二、國際教育中心任務如下： 

  (一)精進國際教育人才培力： 

    1.辦理校長、行政人員及教師國際教育課程、國際交流（包括接待家庭）

等類型增能研習。 

    2.導引並協助學校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並辦理課程共備等相關增能工

作坊。 

    3.建立國際教育專業人才庫。 

    4.辦理國際教育課程、國際交流及學校國際化之計畫諮詢、輔導、彙整與

初審。 

  (二)推展國際教育課程： 

    1.協助學校發展國際教育課程模組及落實推動國際教育課程。 

    2.運用地方資源與特色規劃適用外國學校師生來訪體驗學習路線。 

    3.擬訂體驗學習路線之學習內涵，並發展課程及教學示例。 

  (三)促進國際教育交流合作： 

    1.協助學校運用國際教育交流櫥窗。 

    2.協助學校辦理國際教育交流媒合與締盟、國外學校來訪之先導參訪接待

及推動國際教育交流相關事項。 

    3.配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聯盟國際教育交流相關推動工作。 

  (四)強化國際教育支持機制：  

    1.彙整統計每年國際教育推動成果(包括亮點成果)及辦理數據。 

    2.辦理國際教育週(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ek)或年度主題相關活

動。 

    3.配合中央政府政策辦理國際教育政策及法規之宣導。 



三、國際教育中心人員設置如下： 

  (一)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就兼具國際教育專長之本市所屬國中小校長或專

業工作人員聘兼之，統籌計畫規劃與執行。 

  (二)副召集人：二人，由本府就兼具國際教育專長之本市所屬國中小校長或

專業工作人員聘兼之，襄助召集人計畫規劃與執行。 

  (三)諮詢人員：一至三人，由本府就具國際教育領域專長之學者專家聘兼

之。 

  (四)專業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府遴選具國際教育專長之編制內正式老師

擔任。  

  (五)執行秘書：一人，由國際教育中心指定教師、學校相關人員或專案人員

聘兼之。 

  (六)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國際教育中心指定教師、學校相關人員或專案人

員聘兼之。 

    召集人、副召集人、諮詢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之任期為一年，任期屆滿

前，經本府考核通過者，得續聘兼之；前項人員於聘任期間有工作不力或

違反相關法規規定等不適任情形者，由本府終止聘任，不受聘期之限制。 

四、國際教育中心專業工作人員，其聘任資格、人數、遴選程序，依本府公告

之簡章辦理。遴選方式如下： 

  (一)由本府邀集以下類別人員組成遴選小組公開遴選： 

    1.本府教育處代表。 

    2.學者專家。 

    3.具國際教育課程專業校長。 

    4.具國際教育專業教學人員。 

  (二)專業工作人員應具下列各項條件： 

    1.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編制內正式教師。 

    2.具國際教育專業者。 

    國際教育中心得視業務需要徵選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或由國際教育中心

指定學校人員兼任。 

五、國際教育中心應每季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以了解工作進度，如有新增應討

論事項得隨時安排會議，以適時調整執行方式。 

    國際教育中心應擬訂學年度工作計畫，至遲於補助計畫申請期程開始前一



個月內或依國教署補助計畫申請期程及本府函轉公文所訂期限報本府審

查；執行成果，於學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報本府審核。 

六、經遴選通過之教師，得以下列方式擔任專業工作人員： 

  (一)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支援國際教育中心事務。 

  (二)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支援國際教育中心事務。 

    擔任國際教育中心召集人、副召集人、專業工作人員、執行秘書及工作人

員者，其權益依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以下簡

稱運作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國際教育中心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得依行政院核定及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表規定支領兼職費。但教師以商借或借調方式擔任召集人或副召集人者，

不得支領兼職費。 

七、國際教育中心人員考核及獎勵如下： 

  (一)教師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或專業工作人員者： 

    1.由本府訂定考核指標，組成考核小組，並就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專業工

作人員之任務及服務時間，依其計畫推動、專業知能、課程發展及溝通

協調等面向，分別考核。 

    2.受考核者於自評後，由國際教育中心召集人進行初評，再由考核小組參

考召集人初評情形，予以複評。 

    3.教師擔任召集人者，逕由考核小組考核。 

    4.本府依考核情形，辦理下列事項： 

     (1)分數九十分（含）以上：記小功一次，續聘。 

     (2)分數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記嘉獎二次，續聘。 

     (3)分數八十分至八十四分：記嘉獎一次，得予續聘。 

     (4)分數未達八十分：不予敘獎，不予續聘。 

  (二)教師擔任執行秘書或工作人員者： 

    1.國際教育中心召集人視工作人員之職責，就其專業知能、溝通協調、工

作效率與品質等面相訂定考核指標，予以考核。 

    2.受考核者自評後，由國際教育中心召集人考核。 

  (三)諮詢人員、擔任召集人之學者專家、擔任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之校長，由

本府視國際教育中心成效考核之。 

    教師擔任召集人、副召集人或專業工作人員且考核結果優良者，本府得為



下列奬勵： 

  (一)三年內有二次考核之分數九十分（含）以上，並獲記功者，本府得安排

至國內（外）學校（或機構），進行參訪。 

  (二)教師減授全部基本授課節數支援召集人、副召集人或專業工作人員者，

除前款奬勵外，其三年內有二次考核成績達國際教育中心前百分之十

者，得向本府申請於暑假期間赴國外學校或機構，參與提升課程與教學

專業知能之短期進修之部分補助；以減授部分基本授課節數擔任專業工

作人員者，部分補助之費用，為全時擔任者之二分之一。 

  (三)獎勵之申請方式及補助額度，由本府另定獎勵計畫辦理，獲獎勵者，應

自考核後二年內，一次申請為限。 

  (四)第二款之獎勵，受補助人員應於完成後，於國際教育中心分享成果。 

    專業工作人員以外之國際教育中心人員，其參與國際教育中心運作，服務

績效優良者得優予敘獎。 

八、國際教育中心應配合本府依據運作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組成之教育

推動小組之安排，出席其會議並報告運作情形。 

九、國際教育中心應鼓勵專業工作人員參加本府辦理之增能研習，以提升專業知

能。 

十、國際教育中心辦公及活動處所，由本府指定設置。 


